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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西大街318号房地产残余价值评估
· 估价委托人：
北京市房山新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陈 颖（注册号：1120060040）、叶 凌（注册号：1119970111）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19年11月15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19-1-0682-F01CQGJ6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北京市房山新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西大街318号房地产部分残余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西大街318号房地产。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测绘报告》，估价对象房屋总面积为31409.16㎡，附属物总面积为32930.42㎡，水泥罐总体积为78887.93m³，相应的评估所得出的估价对象价格亦由以上建筑面积的残余价值组成。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部分残余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19年11月1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残余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残余价值是估价对象在非继续利用情况下的价值。根据《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残余价值是指机械设备、房屋建筑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等的拆零变现价值估计数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残余价值”是指在价值时点2019年11月1日的房地产残余价值。
估价方法：成本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估价结果
	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西大街318号

	评估价值
	总价
	3417065

	
	大写金额
	叁佰肆拾壹万柒仟零陆拾伍元整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本页无正文）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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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估价委托书》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测绘报告》
5.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6.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 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8.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六）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2.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以《测绘报告》上载明的为依据。
3.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4.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5.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本次评估范围为《测绘报告》中载明的147个单体工程，其中含砖混结构、框架结构、钢结构等，不含室外道路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及围墙工程。
2.本次编制仅较完整构件的钢结构考虑残值，砖混结构构件及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均按无残值考虑计入渣土消纳。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估价报告评估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残余价值提供参考依据，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7.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8.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9.本估价报告自报告出具日起计算，至2020年11月14日有效。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为北京房山新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估价对象的一级开发单位。

单位名称：北京房山新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康泽路3号院11号楼4层1单元503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周同伟
联系人：刘木羊
联系电话：13466546144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备案等级：一级

备案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081号

有效期限：2019年9月17日至2022年9月16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常畅
联系电话：010-82253558-237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部分残余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西大街318号房地产。估价对象范围为其较完整构件的钢结构残余价值，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西大街318号。估价对象房屋总面积为31409.16㎡，附属物总面积为32930.42㎡，水泥罐总体积为78887.93m³。
（三）土地基本状况

1.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2.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四至：

东至坨头路、南至现状空地、西至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坨里仓库、北至坨头路。
3.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属“太行前景水泥公司”项目，坐落于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西大街318号。房屋总面积为31409.16㎡，附属物总面积为32930.42㎡，水泥罐总体积为78887.93m³。目前已经停产多日。涉及残余价值的房屋及附属物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平方米）
	结构形式/结构名称

	1
	20~21#
	2143.33 
	钢结构拆除 

	
	
	
	不锈钢楼梯栏杆、扶手

	2
	23#
	71.74 
	室外钢爬梯

	3
	26#
	1088.20 
	厂房

	
	28#
	50.31 
	圆形钢制构件

	4
	30#
	178.94 
	室外钢爬梯

	5
	29、31#
	1645.63 
	室外钢爬梯、屋顶钢护栏

	
	32#
	84.70 
	圆形砼构件

	6
	34#
	596.52 
	室外钢爬梯及护栏

	7
	35#
	295.70 
	厂房

	8
	48#
	2949.12 
	穹顶钢结构、室外钢梯、屋顶钢护栏

	9
	54#
	34.63 
	室外钢爬梯、彩钢板房

	10
	55#
	1282.35 
	钢屋架厂房

	11
	57#
	55.29 
	圆形钢制构件

	12
	59#
	369.73 
	室外钢爬梯、彩钢板房

	13
	60、64#
	363.95 
	室外钢爬梯、屋顶钢护栏

	14
	68#
	95.19 
	彩钢板房

	15
	69#
	260.56 
	彩钢板房

	16
	71#
	22.40 
	钢栏杆

	17
	73#
	9.88 
	彩钢板房

	18
	74#
	365.19 
	室外钢爬梯

	
	
	
	彩钢板房

	19
	86#
	275.78 
	室内钢爬梯、屋顶钢护栏

	20
	88#
	383.48 
	钢梯拆除、彩钢板墙

	21
	92#
	230.87 
	钢屋架厂房

	22
	93#
	8.25 
	彩钢板房

	23
	95#
	251.60 
	彩钢板墙

	24
	97#
	70.39 
	彩钢板房

	25
	98#
	58.88 
	彩钢板房

	26
	103#
	3760.60 
	彩钢板墙

	
	
	
	彩钢板墙

	27
	104#
	19.72 
	彩钢板房

	28
	105#
	23.50 
	彩钢板房

	29
	106#
	126.84 
	彩钢板房

	30
	112#
	5737.70 
	圆形弧顶厂房

	31
	113#
	104.67 
	彩钢板房

	32
	114#
	26.46 
	钢梯

	33
	115#
	49.50 
	钢梯

	
	
	
	彩钢板墙

	34
	116#
	3527.42 
	圆形弧顶厂房

	
	
	
	圆形弧顶厂房

	35
	117#
	18.95 
	彩钢板墙

	
	
	
	钢梯

	36
	119#
	284.29 
	室外钢爬梯

	
	
	
	彩钢板墙

	37
	120#
	55.29 
	圆形钢制构件

	38
	121#
	5331.78 
	原双面夹心彩钢板墙

	
	
	
	彩钢板屋面

	
	
	
	原钢结构屋架、原钢制楼梯

	39
	125#
	96.50 
	彩钢板墙

	40
	130#
	6534.48 
	原双面夹心彩钢板墙

	
	
	
	彩钢板屋面

	
	
	
	原钢柱/钢结构屋架、原钢制楼梯

	41
	132#
	450.32 
	原双面夹心彩钢板墙

	
	
	
	彩钢板屋面

	
	
	
	原钢柱/钢结构屋架

	42
	133#
	1592.81 
	原双面夹心彩钢板墙

	
	
	
	彩钢板屋面

	
	
	
	原钢柱/钢结构屋架

	43
	134#
	499.14 
	原双面夹心彩钢板墙

	
	
	
	彩钢板屋面

	
	
	
	原钢柱/钢结构屋架

	44
	135#
	4267.29 
	原双面夹心彩钢板墙

	
	
	
	彩钢板屋面

	
	
	
	原钢柱/钢结构屋架、原钢制楼梯

	45
	136#
	705.98 
	原双面夹心彩钢板墙

	
	
	
	彩钢板屋面

	
	
	
	原钢柱/钢结构屋架

	46
	140#
	10.06 
	水箱

	47
	143#
	23.71 
	彩钢板墙

	48
	——
	——
	传送通道

	合计
	　
	46489.62 
	　


五、价值时点

2019年11月1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残余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残余价值是估价对象在非继续利用情况下的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残余价值”是指在价值时点2019年11月1日的房地产残余价值。
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正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 1998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本）》）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正本）》）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一九九０年五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五十五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 2011年1月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1年修正本）》）
8.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9.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10. 《房屋修缮工程量计算规范（2016-北京）》
11. 《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预算定额（2012）》
12.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二）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 《委托评估函》
2. 《测绘报告》

3.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四）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
九、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残余价值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成本法（工料测量法）：把建筑物还原为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测算重新建造该建筑物所需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的种类和数量、施工机械台班数、人工时数，调查在价值时点相应的单价及人工费标准，将各种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施工机械台班的数量及人工时数乘以相应的单价和人工费标准后相加，并记取相应的措施项目费、规费和税金等得到建筑物建筑安装工程费的方法。
十、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币种:人民币）。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估价结果
	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西大街318号

	评估价值
	总价
	3417065

	
	大写金额
	叁佰肆拾壹万柒仟零陆拾伍元整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估价结果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平方米）
	残值合计（元）

	1
	20~21#
	2143.33 
	10424.40 

	
	
	
	500.73 

	2
	23#
	71.74 
	1800.00 

	3
	26#
	1088.20 
	64420.36 

	
	28#
	50.31 
	26997.84 

	4
	30#
	178.94 
	1275.00 

	5
	29、31#
	1645.63 
	37889.91 

	
	32#
	84.70 
	11655.08 

	6
	34#
	596.52 
	6300.00 

	7
	35#
	295.70 
	3598.29 

	8
	48#
	2949.12 
	348257.02 

	9
	54#
	34.63 
	5894.89 

	10
	55#
	1282.35 
	99619.36 

	11
	57#
	55.29 
	27859.77 

	12
	59#
	369.73 
	9044.89 

	13
	60、64#
	363.95 
	23028.07 

	14
	68#
	95.19 
	2902.21 

	15
	69#
	260.56 
	7481.31 

	16
	71#
	22.40 
	780.00 

	17
	73#
	9.88 
	587.63 

	18
	74#
	365.19 
	24716.02 

	
	
	
	28916.02 

	19
	86#
	275.78 
	15795.28 

	20
	88#
	383.48 
	36384.18 

	21
	92#
	230.87 
	24415.94 

	22
	93#
	8.25 
	763.90 

	23
	95#
	251.60 
	30554.08 

	24
	97#
	70.39 
	3040.60 

	25
	98#
	58.88 
	2269.28 

	26
	103#
	3760.60 
	56343.38 

	
	
	
	26730.43 

	27
	104#
	19.72 
	1302.08 

	28
	105#
	23.50 
	1193.99 

	29
	106#
	126.84 
	2593.74 

	30
	112#
	5737.70 
	467765.99 

	31
	113#
	104.67 
	4446.71 

	32
	114#
	26.46 
	9642.66 

	33
	115#
	49.50 
	6411.49 

	
	
	
	5250.00 

	34
	116#
	3527.42 
	246037.55 

	
	
	
	42006.37 

	35
	117#
	18.95 
	1439.14 

	
	
	
	5250.00 

	36
	119#
	284.29 
	13800.00 

	
	
	
	10433.01 

	37
	120#
	55.29 
	27859.77 

	38
	121#
	5331.78 
	101555.31 

	
	
	
	62781.71 

	
	
	
	230708.60 

	39
	125#
	96.50 
	4501.11 

	40
	130#
	6534.48 
	69597.39 

	
	
	
	76943.50 

	
	
	
	409396.38 

	41
	132#
	450.32 
	5057.66 

	
	
	
	506.61 

	
	
	
	26005.98 

	42
	133#
	1592.81 
	9111.91 

	
	
	
	1791.91 

	
	
	
	91984.78 

	43
	134#
	499.14 
	2794.10 

	
	
	
	561.53 

	
	
	
	28825.34 

	44
	135#
	4267.29 
	38711.04 

	
	
	
	50247.34 

	
	
	
	248311.00 

	45
	136#
	705.98 
	10247.75 

	
	
	
	794.23 

	
	
	
	40770.35 

	46
	140#
	10.06 
	15732.34 

	47
	143#
	23.71 
	1506.61 

	48
	——
	——
	102942.39 

	合计
	　
	46489.62 
	3417065.21 


币种：人民币
十一、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陈 颖
	1120060040
	
	年    月    日

	叶 凌
	1119970111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常 畅
	——
	
	年    月    日

	朱 寒
	——
	
	年    月    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19年11月1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15日

附   件

1. 《估价委托书》复印件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测绘报告》复印件

5.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6.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 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8.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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